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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綱

壹、認識正字標記圖式

貳、正字標記制度簡介

參、正字標記資訊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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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圖式（早期）

40年～77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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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圖式（現行）

77年迄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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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圖式的組成

CNS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
＋

㊣ ：合於規範、合於法則

‧ 產品品質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（ CNS ）
‧ 生產製造工廠採行之品質管理，符合指定品管
制度 (目前為CNS 12681∕ISO 9001品質管理系
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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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圖式及標示法

圖式之稱呼：
中文－正字標記
英文－CNS Mark 

‧ 本局公告「正字標記圖式之圖樣尺度及製圖法」

‧ 將正字標記圖式連同證書字號，標示於正字標記產品之顯著部位

‧ 產品上無法標示時，應在其包裝或容器上標示

‧ 其為散裝者，應於送貨單上標示
[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4、5條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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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綱

壹、認識正字標記圖式

貳、正字標記制度簡介

參、正字標記資訊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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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驗證制度

‧為推行CNS，公告選定國家標準項目，實
施正字標記驗證制度

‧自民國40年起實施之驗證制度，屬自願採
行

‧我國唯一具法律位階(標準法)之驗證標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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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品目公告

• 正字標記品目之公告，須考量
– 有無適用之CNS

– 符合推行CNS之宗旨

– 廠商及使用者需要

– 本局、分局、認可試驗室之檢驗設備及能力

• 對於適用國家標準項目之產品，報經國家標準
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得公告為正字標記品
目；廢止時，亦同

• 截至101.7.31止，正字標記品目達877種
[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2條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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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申請

‧ 廠商選定產品所適用正字標記品目，以生產製造工
廠別提出申請（不同工廠、不同產品、分類須分別
提出）

‧ 申請費(5000元/件)，證書費(1000元/件) 

‧ 應檢附下列文件：

—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

— 工廠登記證或其他相當證明文件影本

— 廠商基本資料

— 指定品管（ CNS 12681∕ISO 9001 ）認可登錄證明文
件影本

— 申請前6個月內之產品檢驗合格報告書影本
[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8、11條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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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申請

‧ 指定品管（CNS 12681∕ISO 9001）認可登錄證
明文件

— 本局或正字標記認可品管驗證機構之認可登錄證書

‧ 申請前6個月內之產品檢驗合格報告書

– 向本局各轄區分局或正字標記認可試驗室提出產品
檢驗申請（非任一經TAF認證之實驗室）

– 派員至工廠隨機抽樣（非由廠商自行送樣）

– 依CNS全項檢驗（非部分項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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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核准及公告

‧ 廠商提出之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者，標準專責機關
或第三者驗證機構得核准使用正字標記並核發正字
標記證書

‧ 對於正字標記產品，應公告廠商、其工廠名稱、正
字標記品目及其他相關事項，並刊載於標準公報

‧ 截至101.7.31止，正字標記廠商650家，產品1995
件

[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12、46條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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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管理

‧ 每年不定期工廠查核

‧ 每年不定期品管追查

‧ 每年不定期產品檢驗
– 由本局各轄區分局擬定年度計畫執行

– 派員至工廠隨機抽樣（非送樣）

– 依CNS全項檢驗（非部分項目）

– 經再實施產品檢驗方合格者，次年加強檢驗（2次）

‧ 證書無「有效期限」，但經產品檢驗或品管追查不
合格即廢止其正字標記，追繳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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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14條規定：

‧對於正字標記廠商，每年得實施不定期工

廠查核。

‧前項查核不符合規定者，正字標記廠商應

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完成改正

1.工廠查核

正字標記管理(1/5)



19

依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15條規定：

‧本局或認可品管驗證機構對於正字標記廠商，

得不定期實施工廠品管追查

‧工廠品管不符合而有限期改正之情事，於改正

期間所生產製造之產品，不得使用正字標記

‧品管認可登錄經廢止者，即廢止正字標記，追

繳證書

2.不定期工廠品管追查

正字標記管理(2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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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16條規定：

‧對於正字標記產品，得不定期在市場或向其生
產製造工廠抽樣，實施產品檢驗

‧前項檢驗結果不符合規定經通知限期改正，於
改正期間所生產製造之產品，不得使用正字標
記

‧改正期限屆滿，再實施產品檢驗仍不符合者，
廢止其正字標記，追繳證書

3.不定期產品檢驗

正字標記管理(3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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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本局作成處分後，即通知受處分廠商並應繳

回正字標記證書

‧廠商於正字標記經廢止、撤銷處分

–依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26條、第27條及第

29條規定，不得繼續使用正字標記

–依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29條廢止者，其廢

止前生產製造之正字標記產品，得於廢止

之次日起6個月內繼續使用正字標記

4.廢止、撤銷處分

正字標記管理(4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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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擅自使用正字標記者，依標準法第16條規定

處分（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）

‧擅自使用正字標記之違法情事，認為對消費

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財產有所損害或有損

害之虞時，依標準法第17條規定處分（公告

違法者之名稱、地址、商品或為其他必要之

處置）

5. 罰緩處分

正字標記管理(5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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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擅自使用正字標記者，似另涉觸犯刑法第

212條「偽造、變造護照、旅券、免許證、

特許證及關於品行、能力服務或其他相類之

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

者⋯」或第255條「意圖欺騙他人，而就商

品之原產國或品質，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表

示者⋯」

6. 似另涉觸犯刑法

正字標記管理(5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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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的效益

‧ 廠商：可藉由正字標記信譽，爭取顧客信賴以
拓展市場，增加產業競爭力

‧ 消費者：可經辨識正字標記，簡易購得優良商
品，使自身權益獲得保障

‧ 政府採購者：採購規格指定為正字標記或其同

等品，可保障採購規格之妥善、週延性及驗收

便利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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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的效益

‧ 政府採購法26條：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，應依

功能或效益訂定招標文件。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

者，應從其規定。

‧ 正字標記係我國推行國家標準品質保證之驗證標記，為

促進政府採購與公共工程品質之提升，本會鼓勵各機關

以正字標記加註同等品作為規格標示。（工程會95年11月16 日工程企

字第09500426900號函 ）

‧ 各機關如使用正字標記產品，其就該產品已依規定辦理

之檢驗事項，機關得免重行檢驗。」（工程會91年1月29日工程企字第

09200044060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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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推廣

‧ 正字標記推廣宣導網站：http:// www.cnsmark.org.tw

‧ 正字標記管理系統：http://cnsmark.bsmi.gov.tw

‧ 辦理各種推廣宣導活動
正字標記採購說明會

正字標記產品展示活動

正字標記標章教學活動

正字標記資優廠商表揚典禮

赴廠宣導申請使用正字標記

赴採購單位宣導採購正字標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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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檢驗局網站http://www.bsm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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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推廣宣導網站http:// www.cnsmark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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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推廣宣導網站 http:// www.cnsmark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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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管理系統http://cnsmark.bsm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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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管理系統http://cnsmark.bsm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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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管理系統http://cnsmark.bsm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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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字標記管理系統http://cnsmark.bsm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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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標準檢索系統http:// www.cnsonline.com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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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標準檢索系統http:// www.cnsonline.com.tw



37

正字標記
品質保證

敬請指教


